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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

關於續展日常關聯交易的公告 

 

重要內容提示： 

 交易內容：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（“本公司”）與廣發銀

行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廣發銀行”）於 2017 年 1 月 12 日簽訂的《中

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與廣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日常關聯交易

框架協議》（“2017-2019 年度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”）將於

2019 年 12 月 31 日到期。本公司擬繼續與廣發銀行簽訂《中國人

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與廣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日常關聯交易框架

協議》（“2020-2022 年度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”），並將日常

關聯交易框架協議及年度交易上限提交股東大會審議。根據該框

架協議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與廣發銀行將在日常業務過程中，

按照一般商務條款，開展存款類、金融市場及同業類、融資類、

投資理財類、共同投資類、企業年金、資產管理及投資諮詢類、

託管類、代理類及其他日常關聯交易等關聯交易。 

重要提示 

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、誤導

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，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、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

別及連帶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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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關聯人迴避事宜：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通過《關

於公司與廣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續簽<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>的

議案》，同意本公司與廣發銀行簽署 2020-2022 年度日常關聯交易

框架協議，並提請股東大會審議批准該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及

年度交易上限。關聯董事王濱、尹兆君迴避了該議案的表決。 

 關聯交易對本公司的影響：廣發銀行作為依法批准設立的股份制

商業銀行，可從事多種金融服務業務。本公司與廣發銀行開展的

日常關聯交易屬於本公司的正常業務範圍，有利於本公司進一步

深化與廣發銀行的戰略合作關係，促進保險、投資等主業發展。  

 本次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及年度交易上限尚需提交本公司股東

大會審議批准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本公司與廣發銀行於 2017 年 1 月 12 日簽署的 2017-2019 年度日

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將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到期。本公司第六屆董

事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通過了《關於公司與廣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續

簽<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>的議案》，同意本公司繼續與廣發銀行簽

訂 2020-2022 年度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，並提請股東大會審議批准

該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及年度交易上限。 

（一）交易內容及交易金額上限 

根據 2020-2022 年度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

司與廣發銀行將在日常業務過程中，按照一般商務條款，開展存款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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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市場及同業類、融資類、投資理財類、共同投資類、企業年金、

資產管理及投資諮詢類、託管類、代理類及其他日常關聯交易等關聯

交易。各類關聯交易的主要內容及交易金額上限如下： 

交易類型 交易內容 交易金額上限 

1．存款類關聯

交易 

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

在廣發銀行存放的定期存款、外幣

存款、協議存款、同業存款，以及

投資於廣發銀行發行的同業存單等 

在協議有效期內任意一天的最高存

款餘額上限為3,150億元人民幣或

等值外幣，且任意年度交易產生的

利息收入/支出額度上限為185億元

人民幣或等值外幣 

2．金融市場及

同業類關聯 交

易 

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

與廣發銀行互為交易對手進行的同

業拆借、同業借款、同業投資、透

支/墊資、證券回購、債券買賣、債

券借貸、衍生品交易等日常關聯交

易 

在協議有效期內任意一天的最高交

易餘額上限為1,550億元人民幣或

等值外幣，且任意年度交易產生的

相關費用或收益（包括但不限於利

息、手續費、服務費等）額度上限

為60億元人民幣或等值外幣 

3．融資類關聯

交易 

包括但不限於廣發銀行為本公司及

控股子公司提供貸款、貸款承諾、

擔保、保函、信用證等，以及本公

司及控股子公司與廣發銀行進行的

購買對方發行的優先股、債務工具

等融資工具的日常關聯交易 

在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三個年

度，年度交易總額（包括融資規模

及融資產生的利息收入/支出等）上

限分別為人民幣或等值外幣860億

元、1,030億元、1,190億元 

4．投資理財類

關聯交易 

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

自廣發銀行購入商業銀行理財產

品、金融機構信貸資產支持證券等

投資理財類產品，或者廣發銀行認

（申）購或贖回本公司及控股子公

司發行的基金（包括貨幣型、債權

型、混合型、股票型等中國證監會

所認可的公開募集基金類型）、保險

在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三個年

度，年度交易總額（包括累計發生

的交易規模及產生的相關費用）上

限分別為人民幣或等值外幣3,500

億元、4,200億元、4,900億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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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產管理產品、債權投資計劃等投

資理財類產品等日常關聯交易 

5．共同投資類

關聯交易 

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與廣發銀行共

同實施對外投資形成的關聯交易 

在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三個年

度，年度交易總額上限分別為人民

幣或等值外幣1,000億元、1,000億

元、1,000億元 

6．企業年金關

聯交易 

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接受廣發銀行

委託，開展企業年金基金受託管

理、賬戶管理、投資管理等有關業

務的日常關聯交易 

在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三個年

度，受託的基金規模上限分別為人

民幣或等值外幣40億元、45億元、

50億元。產生的管理費、託管費、

賬戶管理費、業績報酬等相關交易

費用年度總額上限分別為人民幣或

等值外幣0.4億元、0.45億元、0.5

億元 

7．資產管理及

投資諮詢類 關

聯交易 

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接受廣發銀行

委託，對受託資產進行投資和管理

（包括但不限於委託資產管理業

務、特定客戶資產管理計劃、私募

基金份額等），或提供投資諮詢、投

資顧問等諮詢類業務，向廣發銀行

收取管理費、服務費等相關費用的

日常關聯交易 

在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三個年

度，產生的管理費、服務費、手續

費等相關交易年度總額上限分別為

人民幣或等值外幣18億元、24億

元、30億元 

8.託管類關 聯

交易 

廣發銀行接受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

委託，安全保管受託資產，並辦理

有關資金清算、會計核算與估值，

投資監督、績效評估、投資管理綜

合金融服務以及其他資產服務類業

務的日常關聯交易 

在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三個年

度，產生的託管費、服務費、手續

費等相關交易年度總額上限分別為

人民幣或等值外幣7億元、9億元、

11億元 

9．代理類關聯

交易 

包括但不限於廣發銀行為本公司及

控股子公司提供代理銷售保險產

在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三個年

度，產生的代理費、服務費、手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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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、代理收取保險費、代理支付保

險金、開展基金銷售業務等代理業

務服務，以及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

為廣發銀行提供代理銷售銀行理財

產品、銀行卡等代理業務服務的日

常關聯交易 

費、佣金等相關交易年度總額上限

分別為人民幣或等值外幣10億元、

14億元、18億元 

10．其他日常關

聯交易 

包括但不限於銀行結算業務、網絡

金融業務、房產租賃、購買其他產

品及服務等 

在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三個年

度，產生的年度交易總額上限分別

為人民幣或等值外幣8億元、8億

元、9億元 

如廣發銀行日後設立控股子公司的，廣發銀行控股子公司將可與

廣發銀行共同使用2020-2022年度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項下額度，

並受 2020-2022 年度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約束。 

（二）交易的定價方法 

根據業務性質、交易金額及期限、市場狀況、國家相關政策、規

定及適用行業慣例，在對具體業務的定價政策、定價依據、定價公允

性進行分析審查的基礎上，按合規、公平原則協商確定，定價以不優

於對非關聯方同類交易的條件進行。 

（三）協議期間 

2020-2022年度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自雙方法定代表人或委託

代理人簽字及加蓋公章後，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，至 2022 年

12 月 31 日止，有效期三年。 

二、歷史交易金額 

根據 2017-2019 年度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，本公司與廣發銀行

之間的各項交易於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 2019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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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月 30 日止六個月的歷史交易金額如下： 

單位：人民幣億元 

協議有效期內任意一天的最高餘額 

 於2017年12月31日 於2018年12月31日 於2019年6月30日 

存款類關聯交易 335.84 618.80 610.99 

金融市場及同業類關聯

交易 

- - - 

各年度交易累計發生額 

 2017年度 2018年度 截至2019年6月30日

的半年度 

1.存款類關聯交易 13.82 14.25 12.88 

2.金融市場及同業類關

聯交易 

1.01 - - 

3.融資類關聯交易 - - - 

4.投資理財類關聯交易 43.3 48.15 36.23 

5.共同投資類關聯交易 - - - 

6.企業年金關聯交易 - - - 

7.資產管理類 - - - 

8.託管類關聯交易 - - - 

9.代理類關聯交易 0.92 1.12 0.57 

10.其他日常關聯交易 0.57 1.01 0.70 

於2017年度、2018年度、2019年上半年的任意一天，本公司在廣

發銀行的最高存款類餘額、金融市場及同業類關聯交易最高餘額均未

超過2017-2019年度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約定的上限；2017年度、

2018年度、2019年上半年，本公司與廣發銀行的各類關聯交易累計發

生額未超過2017-2019年度《框架協議》約定的上限。  

三、關聯方介紹和關聯關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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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關聯方的基本情況 

廣發銀行成立於 1988 年，其前身為廣東發展銀行，是國內首批

組建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之一，其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19,687,196,272

元，住所為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713號，法定代表人為王濱，

主要股東為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、國網英大國際控股集團有限

公司、中信信託有限責任公司、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

司、廣東粵財投資控股有限公司、華晨汽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和江蘇

蘇鋼集團有限公司。廣發銀行的主要業務包括公司金融業務、零售金

融業務、投行與金融市場業務，以及大力發展中的網絡金融業務。截

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廣發銀行經審計總資產約為人民幣 23,608.50

億元、經審計淨資產約為人民幣 1,585.02 億元。2018 年度，廣發銀

行經審計營業收入約為人民幣 593.20 億元、經審計淨利潤約為人民

幣 107.00 億元。 

（二）關聯關係介紹 

根據《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》（“《上交所上市規則》”）、

《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關聯交易實施指引》及其他法律、行政法

規、部門規章、規範性文件的規定，由於本公司董事長王濱先生同時

擔任廣發銀行董事長，非執行董事尹兆君先生同時擔任廣發銀行行長，

趙立軍先生（過去 12 個月內擔任本公司副總裁）同時為廣發銀行董

事，廣發銀行構成本公司在《上交所上市規則》下的關聯法人，本次

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聯交易。 

由於本公司與廣發銀行的關聯交易金額上限達到人民幣 3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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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元以上，且佔本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的淨資產的 5%以上，根據《上

交所上市規則》，本次交易須經股東大會審議及批准，關聯股東將在

股東大會上迴避表決。本公司將在股東大會批准後簽署相關協議。 

四、關聯交易的目的及對本公司的影響 

廣發銀行作為依法批准設立的股份制商業銀行，可從事多種金融

服務業務。本公司與廣發銀行開展的日常關聯交易屬於本公司的正常

業務範圍，有利於本公司進一步深化與廣發銀行的戰略合作關係，促

進保險、投資等主業發展。同時，在遵守《上交所上市規則》等監管

規則規定的審批及披露程序的前提下，通過簽署框架協議方式確定日

常關聯交易額度上限，有利於提高日常關聯交易的決策和執行效率，

符合本公司和股東的整體利益。 

五、審議程序 

（一）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通過《關於公司與

廣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續簽<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>的議案》，批准

本公司繼續與廣發銀行簽訂2020-2022年度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，

並提請股東大會審議批准該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及年度交易上限；

授權本公司管理層在股東大會批准後與廣發銀行簽署協議，並在協議

規定範圍內審批及執行以上各類日常關聯交易及相關事宜。關聯董事

王濱、尹兆君迴避了表決，非關聯董事一致表決同意本公司進行本次

關聯交易。 

（二）本公司全體獨立董事事前審閱了該關聯交易的相關文件，

就有關事項諮詢了公司管理層人員，同意將該事項提請公司董事會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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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，並對本次關聯交易發表獨立意見如下：本次關聯交易遵循了平等、

自願、等價和有償的原則，協議條款符合公允原則；不存在損害公司

利益和獨立股東權益的情況；相關程序符合相關法律、法規和公司章

程等規定。 

六、報備文件 

（一）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決議； 

（二）獨立董事關於關聯交易的事先認可意見和獨立意見； 

（三）2020-2022 年度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29 日 


